
资料图片

!" 律师服务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3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一

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银行可兑换“π币”？ 律师：虚拟货币风险大

宠物狗写上自家户口本
律师：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

医疗科普藏着广告陷阱
律师：违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在互

联网上， 健康类信息检索查询需

求旺盛。 遇到身体不适或突然受

伤时， 上网查阅相关疾病或健康

信息已成为不少人的习惯。

殊不知， 在一些社交平台以

及搜索引擎平台上， 科普内容经

常被用来给一些医疗机构广告导

流。 在同一页面上， 医师的健康

科普内容下面， 经常会出现包含

功效的医疗广告， 诱导人们在阅

读科普文章时点开。 由于披着科

学的外衣， 导致这些医疗广告更

具迷惑性。

傍“权威”具迷惑性

记者从一位痤疮患者谭某处

了解到， 他今年在网上浏览一篇

皮肤健康科普文章时， 通过文章

下方的广告链接， 了解到北京一

家民营医疗机构的根治痤疮的治

疗方法。 然而， 在这家医疗机构

花费了 1 万多元， 治疗五个月

后， 该机构所宣传的“立即见

效、 永不复发、 不留痘印” 等完

全不见效果。 “我当时认为那是

权威文章， 下面的广告肯定也是

可靠的。” 谭某说。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副主任

医师吴鹏告诉记者， 医疗广告挂

靠科普文章， 一定程度上具有很

强的迷惑性， 让读者误认为这些

广告也是靠谱的。 吴鹏认为， 违

法违规的医疗广告是一种不正确

的医疗信息， 它的主要危害就在

于误导了社会公众对医学科学的

认识。

随意“搬运”危害大

记者采访了解到， 此类披着

科普外衣打广告的医疗机构， 利

用患者渴望得到权威医生、 权威

信息指导的心理， 常常盗用比较

权威的科普内容。 而这些科普内

容的原作者医师却对此不知情，

不知不觉中为这些医疗机构做了

“广告代言人”。

近期， 互联网医疗平台“好

大夫在线” 发布站内信， 称其平

台上的科普文章等， 在未被告知

的情况下大量出现在另一家平台

上。 而且， 相关科普内容遭“搬

运” 后被进一步“加工”， 在页

面下方经常会推荐声称“全国某

某病医院第一名” “可治疗各类

疑难杂症” 等夸张的医疗机构广

告， 以引导患者点击。

“好大夫在线” 表示， 如果

患者不能进行辨别， 导致错误就

医， 不仅会延误病情， 还会造成

健康和财产方面的损失， 严重者

甚至危及生命健康。 如果患者被

这些广告误导， 发布这些科普信

息的医生声誉也会受到严重损

害。

截至目前， 多名医生对此事

表示关注， 希望自己的科普内容

不再被违法广告利用。

违规为何难禁止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熊超律

师表示， 根据今年 5 月施行的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有关规

定， 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的， 不

得在同一页面或者同时出现相关

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

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商

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地址、

联系方式、 购物链接等内容。 网

络平台在医学科普文章下方设置

医疗机构广告， 引导患者点击的

行为涉嫌违反以上规定。

为何医疗广告乱象屡禁不

止？ 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医疗机

构在当地， 但是广告信息的发布

主体都不在当地， 往往很难进行

执法取证。 违法医疗广告收获巨

额流量后， 通常可获得十分可观

的经济利益， 促使其铤而走险。

对此熊超建议， 相关管理部

门应加强对互联网上科普内容捆

绑医疗广告现象的监管， 畅通举

报渠道， 加大处罚力度， 让患者

接收正确的医疗信息， 避免被错

误信息误导。

一些正规在线医疗平台提醒

用户， 警惕隐藏在医学科普网页

下方的医疗广告， 切实保护好个

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同时

呼吁行业回归初心， 一起抵制这

种打着科普旗号贩卖医疗广告的

行为。 （刘兵）

据“西部网” 报道，

近日， 有网友将自家宠物

狗的信息用手写的形式写

在了户口本的常住人口登

记卡页面上， 引发热议。

那么， 把宠物狗写到

户口本上违法吗？ 有什么

后果？

对此， 陕西匡佑律师

事务所樊大谋律师进行了

法律层面的解析。

变造国家机关证件

樊大谋律师介绍， 居

民户口簿， 俗称“户口

本”， 《户口登记条例》

中明确指出， 户口登记簿

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 具

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

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

或者更正的时候， 公民应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由户

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

关申报， 并由户口登记机

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

者更正， 任何人不得擅自

涂改户口簿内容。

“擅自将宠物狗的信

息写入户口本这一行为，

属于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的

行为， 应受到相关处罚。”

陕西匡佑律师事务所樊大

谋律师说。

根据 《户口登记条

例》 第二十条之规定， 涂

改户口证件的， 根据情节

轻重，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五十二条第 （一）

项的明确规定， 伪造、 变

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 人

民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 证

件、 证明文件、 印章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 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此外， 据《刑法》 第二

百八十条之规定， 变造国家

机关证件， 构成犯罪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

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主动悔过可宽大处理

如果户口本不慎被涂

画、 撕毁， 户主本人可持居

民身份证， 或户内成年人持

本人身份证、 户主授权办理

委托书及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换发或

补领， 户口登记机关在审查

属实后将予以换发或补发。

“在该事件中， 变造国

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已经实

施， 且变造人利用网络进行

传播， 对户籍管理秩序造成

了一定危害。 建议相关违法

人员能够认识错误， 向户籍

管理部门主动悔过， 争取宽

大处理。” 樊大谋律师说。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 违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初

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的， 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

需要说明的是， 《民法

典》 第八条规定， “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

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喜欢宠物是个人的权利，

但不可滥用权利， 冲击基本

伦理和法律制度。” 樊大谋

律师说。

（杨晏宁）

据 《经济日报》 报道， 近

日， 不少网友称通过短视频看

到“银行营业厅开始审批‘π

币’”， 以为“π 币” 可以兑换

人民币了。 这是真的吗？

经核实， 该视频发布者把

某地为民服务中心开设的“π

型审批师” 集成办窗口， 曲解

为银行物理网点的柜面窗口。

其实， “π 型审批师” 与网传

的“π币” 没有任何关系。

具体来看， “π 型审批

师” 是指至少拥有两个领域专

业审批知识， 并能将多门知识

融会贯通的高级复合型审批人

才。 而“π 币” 是一种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 已有多

地网警发布风险提示， “π

币” 免费挖矿是倒卖用户个人

信息骗取钱财的骗局。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

斯表示， 炒作“π 币” 不仅不

能一夜暴富， 反而可能一夜归

零。 “π 币” 等虚拟货币并不

关联任何实际资产和生产劳

动， 缺乏坚实的价值支撑， 往

往成为投机炒作的工具。 此

外， 虚拟货币还存在一定风

险， 包括价格波动剧烈、 信息

不对称以及交易安全风险等。

“π 币” 能兑换人民币的

消息也是假的。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虚拟

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 我国货

币发行唯一的合法机构是中国

人民银行，“π 币”这类虚拟货

币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的，与人民币不存在兑换关系。

目前， 我国已禁止投资者

参与类似比特币、 “π 币” 等

虚拟货币的交易， 这类交易容

易为洗钱、 诈骗等提供土壤，

这些非法金融活动不受法律保

护。 “宣传‘π 币’、 比特币

等虚拟货币交易， 甚至用‘推

荐返利’ 等方式引诱用户发展

下线， 是典型的传销模式， 一

旦参与， 风险很大。” 北京京

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刚明认为，

披着区块链外衣的虚拟货币诈骗

活动扰乱金融秩序， 易滋生赌

博、 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涉嫌

破坏金融秩序的还将承担刑事责

任。 任何人投资此类虚拟货币及

相关衍生品， 由此引发的损失需

自行承担。

投资者要高度警惕免费挖矿

的虚拟货币投资陷阱， 认清其真

实本质和后果， 增强防范意识。

（王宝会）


